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星级饭店防控指引
（本指引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并解释，由市疾控归口并发布）

1.星级饭店要成立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强化员工健康宣传教育，建立员工每日健康监测制度，进行体温监测登记，要求员工上班时保持个人卫生、戴口罩、勤洗手、不带病上班，员工下班后少出行、少聚集，尽量不参加私人聚会、聚餐等。 
2.星级饭店要按照疫情防控的需要，如实对客人姓名、来源地、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登记。
[bookmark: _GoBack]3.星级饭店要积极推广“健康宝”绿码制度，办理入住手续时应要求出示健康码，绿码方可登记入住。
4.星级饭店要为入住客人提供早晚体温监测服务。
5.星级饭店要对体温异常的入住客人，协助、引导其到就近的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及时向社区、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区文化和旅游局报告，并按照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6.星级饭店要增加清洁与消毒频次，做好清洁消毒工作记录和标识。
7.星级饭店要严防气溶胶传播新冠病毒，在楼宇办公场所、餐厅、电梯、地下室等相对封闭空间，要保持良好通风状态，控制人群密度，避免交叉感染。
8.星级饭店要在入口处对进入酒店的人员采取体温检测措施。
9. 星级饭店要严格执行体温筛查制度，对拒绝接受体温检测以及体温异常的，有权拒绝其进入。
10.星级饭店要对进入酒店的人员和入住客人未佩戴口罩的，进行劝阻。
11.星级饭店要为职工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并要求职工全程佩戴口罩，加强个人防护。
12.星级饭店要在明显位置张贴、放置疫情防控提示语，及时对进入酒店的人员和入住客人进行疫情防控提醒和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
13.星级饭店要于每日14时前向各区文化和旅游局报送当日所有入住客人中是否有发热客人的情况。

